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24日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

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当期对

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

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如下对外担保事宜： 

1、为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城支行

申请的人民币不超过叁仟捌佰万元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截止 2022年 06

月 30日该笔担保中贰仟柒佰万元的融资事项正在履行中。 

2、为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营业部申请的人民币不

超过贰仟万元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两

年。截止 2022年 06 月 30日该笔担保中壹佰贰拾肆万零捌佰玖拾元的预付款保

函及履约保函事项正在履行中。 

3、为武山金桥水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营业部申请的人民币不超



过壹亿元的项目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2年 06 月 30日，该

笔担保中捌仟柒佰贰拾伍万元的贷款事项正在履行中。 

4、为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兰州银行营业部申请的人民币不

超过伍仟肆佰万元的项目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2 年 06月

30日，该笔担保中壹仟捌佰捌拾贰万元的贷款事项正在履行中。 

除以上内容，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上述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关于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2022年度上半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活动均按照一般市场经

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津膜

科技 1-6月份累计向青岛青水津膜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水津膜）出售膜产

品 1,280.81 万元，含税金额 1,447.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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